1、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医院东西两院区职工班车以及接送专家，财政厅二门诊班车租赁。

2、服务明细
（1）服务一览表
	序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2.1
	大巴车租赁
	1
	辆

	2.2
	大巴车租赁
	4
	辆

	2.3
	大巴车租赁
	8
	辆

	2.4
	中巴车租赁
	1
	辆

	2.5
	面包车
	1
	辆


（2）服务明细表
	序号
	服务名称
	指标需求
	重要程度

	2.1
	大巴车租赁
	核载人数：50人 车辆运行要求： 1、全年：每天6：30从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17：30从东院区发往中心院区； 2、周一至周五工作日：9：30、12：10从东院发往中心院区；10：10、15：40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 3、周六、周日、节假日：9：30从东院发往中心院区；15：40从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
	一般

	2.2
	大巴车租赁
	核载人数：50人 车辆运行要求： 全年：每天6：50从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17：40从东院区发往中心院区；
	一般

	2.3
	大巴车租赁
	核载人数：50人 车辆运行要求： 1、264天：每天6：30从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17：30从东院区发往中心院区； 2、周一至周五工作日：每天6：40从中心院区发往东院区3辆；从匡山小区到东院区1辆；从市立五院到东院区1辆；从阳光100小区到东院区1辆；从卧龙花园到东院区1辆；从二七新村到东院区1辆；17：00-17：30从东院区到中心院区发4辆；18：00从东院区到中心院区发3辆；21：00从东院区到中心院区发1辆。
	一般

	2.4
	中巴车租赁
	核载人数：20人 车辆运行要求： 全年：每天7：00从匡山小区发往中心院区；17：40从中心院区发往匡山小区
	一般

	2.5
	面包车
	核载人数：10人 车辆运行要求： 1、周一至周五工作日：6：45从名士豪庭经山东大学医学院南门到中心院区1趟；8：10从中心院区到至济大路财政厅宿舍（二门诊）1趟；16：00从济大路财政厅宿舍（二门诊）到中心院区1趟；17：10从中心院区经山东大学医学院南门到名士豪庭1趟； 2、周四、周五：10：00从中心院区至财政厅宿舍（二门诊）运送一次医疗物资。
	一般


3、服务要求
	序号
	服务名称
	指标需求
	重要程度

	3.1
	本项目拟投入车辆配备情况
	所提供服务车辆必须为供应商自有车辆，车辆保险手续齐全，提供车辆产权证、行驶证、保险单、营运证等证明材料。不得租赁、挂靠其他人车辆；车证相符，符合国家要求，车辆购置日期为2020年10月以后登记注册购置，行驶不超过十万公里，车辆排放标准符合国五标准，车辆配置必须有空调暖风，高靠背航空座椅，性能良好，无安全隐患，租赁车辆按要求同一颜色，同一车型，外观整洁。车辆座位险赔偿限额不少于100万每人，供应商必须投承运人责任险，且为每位乘客缴纳交通意外险。
	△

	
	
	必须提供一辆应急备用车辆。遇到车辆出现故障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调整，确保完成通勤任务。备用车辆不得收取费用。
	△

	
	
	供应商车辆如遇抛锚等意外情况，应及时调配应急救援车辆，保证不影响职工上下班，如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提供班车服务，应报销乘坐该车职工上下班打车费用，车辆做到每日消毒，每日清洁，座套每半年清洗一次。
	△

	
	
	租用车辆不许私自捎带采购人规定以外的其他人员。
	一般

	3.2
	驾驶员要求
	驾驶证、身份证及驾驶车辆必备的证照齐全。
	★

	
	
	身体健康，品行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操守。遵纪守法，无不良驾驶习惯，责任心强，安全意识强。
	一般

	
	
	遵守交通法规，操作规范，文明驾驶。
	一般

	
	
	需有驾驶人员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一般

	
	
	车辆做到准时、准点发车，原则上提前15分钟到达接送点。
	一般

	
	
	驾驶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与乘车职工发生冲突，要热情饱满地为广大职工服务，要文明用语、微笑服务、礼貌待人、优质服务。
	一般

	
	
	具有五年以上驾龄和相应准驾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最近3年内无交通违法行为累计满12分记录，驾驶员年龄必须在55周岁以下，具有驾驶证A2本以上驾驶从业资格证。
	△

	
	
	供应商应保持驾驶员相对稳定，服务期间如更换驾驶员需征求医院车辆管理部门同意，供应商所需用工必须符合《劳动合同法》等要求，依法用工，如发生用工纠纷，有供应商自行负责。
	一般

	3.3
	服务内容要求
	供应商要保证大巴车数量以及安全性能，车况良好。
	△

	
	
	供应商应确保其提供的租用车辆按采购人规定路线行驶，无权自行更改线路和站点。
	一般

	
	
	医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用车情况，对运行线路进行微调。
	一般

	
	
	如因乘车人数变化，供应商应保证随时增减车辆，费用按实际运行情况据实结算。
	△


4、其他要求
	序号
	其他要求名称
	其他要求
	重要程度

	4.1
	成交供应商责任
	严格按照采购人提供的运行路线及运行时间运行，服从采购人的调度和安排。
	△

	
	
	自行支付司机工资，车辆修理费、保险费、燃油费，及其他各项费用。
	一般

	
	
	负责支付由本租赁合同所产生的各项政府税收。
	一般

	
	
	车辆需要维修和保养，企业必须提供车辆需方认可的替换车辆和司机，需应予以理解配合。
	一般

	
	
	在工作期间，因自身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等而被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扣留证件，因此造成的车辆及车辆需方以外人员和公安交通部门对企业的罚款、赔偿均与采购人无关，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

	
	
	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不称职的司机，供应商应积极与采购人协商解决。
	△

	
	
	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乘坐人员伤亡时，供应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全额赔付伤亡人员的所有费用。
	一般

	4.2
	报价要求
	每辆车每天工作内容不同，每种类型的车辆按天所报单价应根据每天工作内容，报价时综合考虑。各供应商结合本单位及本项目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报价。
	△

	
	
	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服务期限、市场和政策等因素而变化，供应商报价时应当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结算时不再调整。
	△

	
	
	报价是由供应商在充分理解竞争性磋商文件、合同条款、标准、规范等的基础上，通过精心计算得到的，应视为是适宜的和准确的，采购人及采购代理单位不对其准确性和适宜性负责。
	一般

	
	
	各供应商应根据本单位及本合同实际，充分考虑市场情况，确定承担本合同服务工作的合理折扣。报价包括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所提供服务车辆的燃油、季审、年审、轮胎、维修、保养、税金、保险费用；车辆租赁服务单位所配驾驶员福利、工资、奖金、加班费、医疗、保险、食宿、通讯、服装、其他附带服务及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全部费用，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所有根据合同或其它原因应由供应商支付的税款和其它应交纳的费用都要包括在供应商提交的报价中。
	一般

	4.3
	质量目标及售后服务
	公司车辆如遇抛锚等意外情况，应及时调配应急救援车辆，保证不影响职工上下班，如有不可抗力因素，不能提供班车服务，应报销乘坐该车职工上下班打车费用，车辆做到每日消毒，每日清洁，座套每半年清洗一次。
	△

	4.4
	其他要求
	提供足以证明其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资质和能力，对所报文件的真实性负责，据此进行核实，对弄虚作假者取消资格。
	一般



